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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373712]总则
1.1 本技术规范适用于来宾网区。结合来宾网区实际情况，规定了2025年来宾供电局通信调度软交换服务器修理服务等方面需遵循的技术指标及功能特性。
1.2  本技术规范规定了来宾网区辖区内调度软交换网管备用服务器修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对投标方的相关要求，以规范和指导2025年来宾供电局通信调度软交换服务器修理服务等工作。
1.3  投标方应提供符合本招标技术文件和工业标准的优质产品、服务，认真阅读，为本项目提供的运维技能和理念应是全新的、高水准的、符合系统运行标准的，以确保服务质量，运维水平，客户满意度等要求落实到位，并且保障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1.4  投标方据本技术规范书提供备品备件、工程服务、培训等以及投标方认为必须配备的设备，应在技术建议书提出。
1.5  本技术规范书仅对运维服务范围和服务质量提出基本要求，投标方可结合自己人员的特点提出技术建议书并提供该设备性能的详细资料及说明，以供招标方参考。
1.6  投标方也可提出满足本技术规范书要求，且技术先进、成熟、价格合理的其他建议，供招标方选择。
1.7  本技术规范书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 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作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所使用的标准如与投标方所执行的标准有偏差时，按高标准执行。
1.8  根据本技术规范书，投标方应在投标应答书中对其中的条款逐项回答，确认满足本技术规范的要求和与本技术规范书的差异，对偏差部分单列成偏差表作详细描述。所有技术应答除书面文件外，应提供电子文档光盘。如果投标方没有以书面形式对本技术规范书的条款提出异议，则意味着投标方提供的服务完全满足本技术规范书的要求。
1.9 招标方保留技术规范书修改的权利，可以提出变更的意见和建议，本技术规范书经招投标双方确认后作为服务合同的技术附件，与合同正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1.10 投标方应对本次投标所有文件保密，不得向其他单位公布或泄漏招标项目的有关信息。
1.11 本技术规范书未尽事宜，由招投标双方协商确定。
[bookmark: _Toc5373713]标准
投标方提供的所有工作产品，除本规范书中规定的技术参数和要求外，其余均应遵照最新版本的国际电信联盟(ITU)、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IEC)、国际公制(SI)、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及国家标准，这是对设备的最低要求。如果投标方有自己的标准或规范经招标方同意方可采用，但原则上均不能低于上述标准的有关规定，特别是这些规定或规程中互相矛盾的地方，应先征得招标方同意后，才能制造。
[bookmark: _Toc5373714]基本原则
3.1 按照电网安全运行和业务资源的要求,生产业务外委必须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承包单位，并按照公司相关采购管理规定执行。
3.2 生产业务实施部门应合理统筹生产业务的外委和自主实施比例，每年安排本部门生产班组自主实施试验、检修、安装等生产业务，提升上述生产业务的实操能力，促进生产班组有效掌握生产业务的核心技能，确保生产业务的安全、高效、有序实施。 
[bookmark: _Toc5373715]服务范围和服务期限
本书规范了2025年来宾供电局通信调度软交换服务器修理服务的要求,本次招标范围和服务期限如下：
[bookmark: _GoBack]2025年来宾供电局通信调度软交换服务器修理服务：对来宾地调通信机房内调度软交换网管备用服务器进行修理，服务器型号为GHT SW9112，厂家为广州哈里斯通讯有限公司。要求修理后服务器操作系统正常运行，网管系统正常，网管系统主、备服务器数据同步且能正常切换，网管客户端软件正常使用。
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0日。
[bookmark: _Toc5373716]投标方的基本要求
5.1  投标方维护人员的要求
5.1.1 遵守各项基本制度，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努力钻研技术和业务，不断提高维护技术水平和自身素质。
5.1.2 熟悉维护工作对象，熟悉维护规程和维护技术指标，操作熟练，技术精通。
5.1.4 投标方应负责在24小时内满足外委单位故障处理需求。
5.2信息保密的要求
5.2.1 投标方应与外委单位签署保密协议，并严格执行。
5.2.2 投标方必须定期所属的维护人员进行安全、保密教育，并约束其按相关信息保密要求执行。
5.2.3 投标方维护人员未经许可，不得擅自翻阅、抄录、拷贝、传播所接触到的维护资料、数据。
6.2.4 投标方维护人员因工作需要使用的U盘或移动硬盘等移动存储设备必须经各单位信息安全扫描，统一编号、集中存放，非工作需要不得擅自携带外出。
[bookmark: _Toc5373717]其他要求
6.1 项目进度
6.1.1 投标方必须响应并承诺下列要求：投标方应在建议书中根据招标方要求的服务、工作产品交付日期，提出详细的项目进度表及工作组织安排，合同签订时将在此基础上确定最终进度。投标方应明确对最短可行项目进度的承诺。
6.1.2 投标方应列出各个单项工作的报价，还应对各个单项工作的不同阶段工作进行划分，并在列出各阶段工作的详细报价。
6.2 项目联络
6.2.1 为审查和确认本项目的工作方案，便于合同按期执行，在系统建设过程中可根据需要召开联络会。
6.2.2 联络会的内容如下：
确认服务、工作产品的性能是否满足规范书要求。
确认服务、工作产品的实施方案。
检查、确认投标方提供的技术文件。
讨论、确定培训计划（包括课程安排、教材、进度）。
其他有关事项。
6.3 评审与验收
6.3.1 投标方应负责在项目验收时将项目的全部有关技术文件、资料、测试、验收报告等文档汇集成册交付给招标方。
6.3.2 招标方可根据合同及招标书和招标方的有关规定进行修改和补充, 经双方确认后形成验收文件作为验收依据。验收评审合格后30日内，若无问题，经双方确认后，签署最终验收文件。
6.3.3 如果在签署最终验收文件后12周内，由于投标方的原因，该项目有一条或多条达不到规定的技术要求时，投标方应在附加的4周内采取有效措施，使该项目完全达到规定的技术要求，在此期间的一切费用由投标方承担，如在此期间内仍达不到规定的技术性能要求时，将按合同中相应商务条款执行。
6.4 技术资料和文件
6.4.1 投标方提供的文件和资料应能满足招标方进行维护和进一步完善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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